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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江 苏 省 总 工 会
江 苏 省 教 育 厅

文件

苏建工会〔2024〕50号

关于开展2024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

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（建委、房产局）、城管局、总工会、

教育局，南京、无锡、苏州、南通市园林（市政）局，南京、徐

州、苏州市水务局，各高职院校：

为认真落实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、中国工会十八大精神，深

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要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”

的指示要求，按照省总工会十五届三次全委会工作部署，充分发

挥工会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中的重要作用，团

结动员广大建设职工立足岗位、建功立业，促进职工技能水平提

高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推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

展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，经研究决定，组织开展2024

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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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本年度竞赛活动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总工会、省教育厅

联合主办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指导。成立“江苏省百万城乡

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领导小组”，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江

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（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见附件）。

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竞赛活动的统筹协调、组织管理、

审定竞赛方案、下发竞赛文书等工作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2024年4月份完成竞赛筹备工作。6月中旬前制定竞赛实施方

案，下发各类竞赛文书。6月至8月各市组织开展选拔赛，完成参

赛选手选拔、报名工作。10月底前完成各项竞赛活动，11月进行

竞赛总结。

三、竞赛工种

本届竞赛活动职工组设水务行业化学检验员、建筑施工安全

员（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）、建筑工程电子交易（工程招标代理

人员、建筑企业投标员）、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、燃气安装维护

（燃气具安装维修工、燃气管道调压工）、白蚁防治、物业管理

（物业管理员、物业维修电工）、城市照明行业电工、混凝土工、

绿化工、工程造价、防水工、市政工程试验员（土工试验）、城

市管理领域行政执法、装配式建筑（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、预制

混凝土构件安装、预制混凝土构件套筒灌浆、装配式建筑深化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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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）15个竞赛项目21个工种。学生组设工程造价、装配式建筑（预

制混凝土构件制作、预制混凝土构件安装、预制混凝土构件套筒

灌浆、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）等2个竞赛项目5个工种。

所有工种赛事均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举办，省各有关行

业协会或企业单位协助承办。省各有关行业协会或企业单位负责

相关工种的赛事承办，主要包括制定竞赛实施方案、拟制竞赛文

书、选定竞赛地点、竞赛现场组织等工作。

四、参赛选手条件及名额

1. 凡从事参赛工种工作3年以上、年龄在18周岁（含）到60

周岁（含）之间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，均可参加竞

赛。已获得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“江苏省技术能手”“江苏省五

一创新能手”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技能标兵”称号的人员原则

上不得参加。

2. 各设区市在层层选拔后，原则上取前5名参加省决赛，其

中至少有2名选手为县（市）选手。

3. 学生组竞赛，每个学校代表队选拔3名选手参加省决赛。

五、竞赛方式

竞赛以国家职业资格高级工或相当标准，按理论考试、技能

操作两部分进行，由省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命

题。理论考试成绩和技能操作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20%~30%和

70%~80%，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内容范围在各工种竞赛方案中

予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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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工种竞赛时间、地点不作统一要求，具体由竞赛领导小组

办公室与承办单位会商确定。技能操作竞赛场地尽量设置在项目

工地现场，保证竞赛作品可以投入使用，做到避免或减少浪费。

六、奖励措施

对参加本届竞赛活动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、省总工会、省教育厅进行表彰奖励：

1. 获得各工种竞赛团体总分前5名的代表队（参赛人数不足

的代表队不计团体总分），予以通报表扬；获得各工种竞赛前10

名的选手，予以颁发名次证书；第11-20名的选手，颁发“优秀

选手”证书；获得各工种竞赛前6名的职工选手，由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授予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技能标兵”称号。

2. 获得水务行业化学检验员第1名的职工选手，按程序优先

推荐申报“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”；第2-6名职工选手由省总工会

授予“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”，并发放奖金。获得其余各工种竞

赛前3名的职工选手，由省总工会授予“江苏省五一创新能手”

称号。

3. 对竞赛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授予优秀组织

奖和组织工作先进个人称号；获各工种竞赛第1名的选手所在单

位，授予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技能人才摇篮奖”。

4. 学生组竞赛获奖选手由省教育厅给予一定奖励。

5. 各工种职工组优胜选手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有关

规定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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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本次竞赛决赛阶段理论考核成绩与实操考核成绩双合格

的参赛选手，组委会将报请江苏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核发相应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竞赛

活动同时纳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“江苏工匠”岗位练兵职业

技能竞赛及中国海员建设工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“长江

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城乡建设示范性劳动和技能竞赛”范畴，

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做好协调配合。各

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，

明确具体工作部门。

2. 办好市级选拔赛。要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通

过举办选拔赛的形式，做好本地区参赛选手的选拔推荐工作。在

上报参赛名单的同时，向省竞赛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报一份工作情

况小结。

3. 带动行业练兵。要以本次竞赛活动为契机，广泛开展行

业职工职业技能大练兵、技术创新、大比武活动，进一步提升竞

赛覆盖面和辐射力，建立职工技能培训、技能竞赛、技能提升长

效机制，不断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和创造潜能，培育更多更好

的技能人才。

4. 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广泛宣传技能竞赛

的有关情况，及时报道优秀选手的先进事迹，努力营造崇尚技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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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爱人才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2024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系统职工职业技能竞赛

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名单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总工会

江苏省教育厅

2024年4月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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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年江苏省百万城乡建设职工职业技能
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名单

组 长：

费少云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

王学锋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

副组长：

张 钧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

王树华 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

曹玉梅 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

成 员：

曹云华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教育处处长

齐朝辉 江苏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

张 姿 江苏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

马万全 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建设工会工作委员会，齐朝辉同志任

办公室主任，成员由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、省教育厅职业

教育处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处室人员组成。

联系人：省建设工会田军艳，电话：025-5186879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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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4年4月15日印发


